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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反腐败与反贿赂原则
会字〔2019〕第 03 号

一、总则
（一）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(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)的管理制度要

求基金会的员工必须在合乎道德、合乎法律的方式行事，适用的法
律法规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《国家工商局发
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
163, 164, 385, 387, 389, 391, 392 和 393 章，以及最《高人民检察院关
于商业贿赂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简称“中国反贿赂法”）

（二）禁止向任何政府官员支付、承诺、提供款项或其他任何
有价物品（直接或间接），以诱使该官员做出某种政府行为或决策
帮助基金会获得或保持业务，或获取不正当的业务优势。同时也禁
止基金会或个人运用另外的机构或个人从事上述活动。

（三）中国反贿赂法禁止任何个人或实体给政府工作人员或实
体或非政府官员提供“钱或物品”以谋取不正当利益。此外，政府
工作人员、实体和非政府人员被禁止接受“钱或物品”，以利用他/
她的职位给行贿人谋取利益。

（四）作为一家慈善组织，基金会致力于讲求诚信，并遵守中
国反贿赂法等适用的法律。基金会要求代表基金会行事的工作人员、
执行机构或其他的机构及个人（以下简称“业务伙伴”）也作出相
同的承诺。

二、政府官员的定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十八条，公务员领导职务根据
宪法、有关法律和机构规格设置。领导职务层次分为：国家级正职、
国家级副职、省部级正职、省部级副职、厅局级正职、厅局级副职、
县处级正职、县处级副职、乡科级正职、乡科级副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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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政府官员”包括：
1、选举或任命的官员 (例如卫生部人员)；
2、受雇于或代表政府机构或执行政府职能的企业行事的个人；
3、政党的官员或雇员、公共机构候选人，代理或代表政党行事

的个人或政党职位的候选人；
4、受雇于或代表国际组织行事的个人；
5、中国法律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其他人员。
“政府”的含义包括中国政府的所有级别和分支(即中央和地方

各级行政、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党的机构)。
（二）请注意，所有政府职员和国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（例如：

公立医院、国有药店等）的所有雇员，均应视为政府官员。
政府官员举例如下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、选举或任命的政府官员；
2、公务员；
3、政党的干部或雇员；
4、受雇于军队医院、政府运营或者控制的医院或医疗机构，和

在政府特别工作组或委员会中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和其他
雇员（医生、护士、医院药房药剂师及其他人员、药店药剂师及其
他人员等）；

5、受雇于或代表国际机构的官员、雇员或个人，例如联合国、
国际卫生组织、世界贸易组织、国际红十字会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
国际刑警组织等；

6、国家拥有运营或者控制的企业的雇员（如国有商业公司的雇
员等）；

7、公立学校的行政和教务人员以及其他雇员（如大学教授、研
究人员）；

8、媒体、新闻机构、出版社的雇员，包括行政管理人员、记者、
编辑、主编、校对等工作人员；

9、其他符合中国法律定义从事公务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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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反腐败与反贿赂原则
业务伙伴不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官员行贿或提供任何有价

值的东西，或是许诺要行贿或提供有价值的东西，或者授权进行行
贿或提供有价值的东西，从而引诱该名官员颁布任何政府法令或作
出决定来帮助基金会获得业务或保持业务。业务伙伴不能向政府官
员支付报酬或是提供任何物品或好处，无论其价值如何，从而不恰
当地诱使该名政府官员批准，报销，处方或购买基金会的产品，或
影响临床试验的结果，或是用不恰当的方式来为基金会的业务活动
提供好处。

四、了解和遵守本地法律
（一）业务伙伴要理解当地法律，法规或操作程序（包括一些

政府单位的强制性要求，例如公立医院或研究所等）是否提出了任
何的限制，约束，或是对获得赔偿，财政支持，捐赠或是可能会提
供给政府官员的礼品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。业务伙伴在完成他们
与基金会有关的活动时必须重视并遵守任何适用的限制。如果一名
业务伙伴在与政府官员接触时，对于任何已知的限制，约束或者信
息披露要求的含义和适用范围还不确定，业务伙伴应在开展他们的
活动之前与他或她的基金会主要联系人进行咨询。

五、管理与政府和政府官员来往的反贿赂和反腐败原则
（一）业务伙伴必须传达其与政府和政府官员来往的相关事宜，

并在其与政府和政府官员来往过程中遵守以下原则：
1、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不得直

接或间接支付、允诺或批准支付腐败贿赂款项或向任何政府官员提
供任何有价物品，以引诱政府官员执行或作出帮助基金会获取或保
留业务的相关行为或决定。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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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公司或人员不得向政府官员支付款项或提供任何物品（无论这些
物品是否有价）或好处，将其作为对此类政府官员批准、补偿、指
示或购买基金会产品的不恰当诱因，以影响临床试验的结果，或者
以其他方式使基金会的业务活动不正当牟利。

2、在实施与基金会相关的活动时，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
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必须理解和遵守任何当地法律，法规或运
作流程（包括政府实体（例如政府所有的医院或研究机构）的要求），
在提供给政府官员的补偿、财政支持、捐款或礼物方面施加限制、
约束或公开义务。如果业务伙伴不确定与政府官员来往的含义以及
所适用的任何标明的限制、约束或公开要求，则该业务伙伴应在进
行此类来往前与其基金会主要联系人进行咨询。

3、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不得提
供好处费。“好处费”是支付给政府官员的少量酬劳，目的是确保
和加快例行非随意性政府行为。好处费的示例包括支付好处费以加
快应该按照正常顺序获得执照、许可或签证的过程。在业务伙伴或
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人员收到或意识到有人申请或要求与基金会
工作相关的好处费或贿赂时，该业务伙伴应在进行任何进一步行动
前立即向其基金会主要联系人报告此类申请或要求。

六、商业贿赂
贪污受贿也可发生在非政府部门的商业对商业关系中。大多数

国家/地区颁布有法律，禁止提供、允诺、给予、请求、接收、收受
或同意接受金钱或任意有价物品以交换获得不正当的商业利益。禁
止行为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贵重礼物、过度的接待、回扣或投资
机会，从而不正当地引发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行为。基金会同事不得
提供、给予、请求或接受贿赂，并且我们期望我们的业务伙伴以及
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也遵守相同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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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约束与私人企业和基金会同事来往的反贿赂和反腐败原则
业务伙伴必须传达其与私人企业和基金会同事来往的相关事宜并在
其与私人企业和基金会同事来往过程中遵守以下原则：

1、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不得直
接或间接支付、允诺或批准支付腐败贿赂款项或向任何个人提供任
何有价物品，以影响该人员向基金会提供不合法的业务利益。

2、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员不得直
接或间接请求、同意接受或接收作为任何款项或有价物品，以促使
为基金会举行的商业活动不正当获利。

3、基金会同事不得接收来自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
的那些公司或人员的礼物、服务、额外津贴，款待或者超出代币或
非高额价值的其他物品。此外，仅在极个别情况下或仅在恰当的送
礼情况下允许接受价值不是很高额的礼品。

八、报告疑似或实际发生的违反情况
（一）基金会工作人员一旦发现疑似或实际发生此原则的违反

情况，应及时向基金会相关部门、领导报告。
（二）期望业务伙伴以及代表其与基金会协作的那些公司或人

员报告违反这些反贿赂或反腐败原则或法律的情况。
（三）此类报告可以提供给业务伙伴在基金会的主要联系人，

或者如果业务伙伴愿意，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基金会的合规
部门。

九、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的内设机构、各专项基金以及所有

资助的公益项目。
（二）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并有权对本办法之条款进行修

订。
（三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
